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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圳市永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 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 

辅 导 对 象 深圳市永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成 立 日 期 2007年 8月 20日 

注 册 资 本 13,338.7257万元 法定代表人 朱建国 

注 册 地 址 
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阳光社区松白路 1002 号百旺信工业园 7 栋

101-501 

控 股 股 东

及 持 股 比

例 

无控股股东，公司第一大股东为自然人朱建国，直接持有公司股权

比例为 11.9502%。  

行 业 分 类 
(C38)电气机械和器材制

造业 

在其他交易场

所（申请）挂

牌或上市的情

况 

2015 年 11 月 17 日，

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挂牌； 

2018年 4月 19日，在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终止挂牌 

备 注 无 

二、辅导相关信息 

辅导协议签署

时间 
2023年 5月 10日 

辅导机构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联合”） 

律师事务所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启元律所”） 

会计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（以下简称“天健会计师”） 

三、辅导工作安排  

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员 

2023 年 5 月至

2023年 6月 

督促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建立符

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

结构，实现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

事会等组织机构的规范运行； 

对接受辅导的人员进行全面的法

规培训，由专业人员进行授课，使

接受辅导的人员理解发行上市有

关法律法规和规则，理解上市公司

组织自学，集中

授课，现场答疑

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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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员 

在规范运作、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

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，增强其法制

观念与诚信意识 

2023年 6月至 

2023年 8月 

核查发行人在公司设立、股权转

让、增资扩股等方面是否合法、有

效，股份权属是否清晰，股权结构

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

进行全方位的

尽职调查，针对

尽职调查中所

发现发行人存

在的问题，会同

发行人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认真研究，并

通过召开中介

机构协调会及

其他方式进行

分析讨论，提出

整改意见并督

促落实解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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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促发行人规范会计基础工作，使

其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

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

的规定 

督促发行人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且

能保证相关制度能够有效执行，能

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、合法合

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

督促发行人进一步增强业务及人

员、财务、机构独立性，强化直接

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 

督促发行人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

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，并制定可行

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规划 

根据业务尽调

情况与发行人

沟通募集资金

投向及其他投

资项目的规划，

给出合理建议 

2023 年 9 月至

辅导验收前 

对接受辅导的人员进行持续培训，

督促其全面掌握发行上市、规范运

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则、知悉

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

任和义务 

持续推进尽职

调查； 

督促接受辅导

的人员进行持

续学习，并组织

相关人员参加

辅导验收考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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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深圳市永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

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》之辅导机构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签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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